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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2021 学年第 1 学期教学任务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各相关处室： 

 2020-2021 学年第 1 学期全校各专业的教学任务即将通过教务管理系统下达，课程教学分为袁家岗

校区和缙云校区两个地点进行。为确保各项教学安排的顺利完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0-2021 学年校历 

详见附件 1。 

二、两校区教学、实习专业总体安排 

1. 2020 年专业增减情况 

新增临床医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 

2. 2020 年 7 月两校区及基地教学、实习专业情况 

2020-2021 学年第 1 学期两校区教学或下基地实习专业情况详见附件 2。新老校区搬迁所需教学用

车，由各院系自行联系车辆搬迁，费用由所属院系支付。 

请各院系统筹所管辖专业学生的实习安排，在所管辖专业进入实习前 4 周，将实习计划报学校教务

处备案；各院系所辖专业的专业实习教学用车由各院系自行联系车辆。 

三、教学任务核对与下达 

由于目前新老培养计划正在过渡，为避免课程任务的漏下、错下，请各院系教学管理人员于 4 月 3

日前登录新教务系统，通过路径“培养方案→学期执行计划查询和核对→网上核对并确认” 核对并确

认所辖专业（含普通本专科、成教、双专业）各年级下学期计划任务。核对无误后，再输出打印后由院

系教学管理人员和分管教学领导签字盖章，待开学返校后报学校教务科。院系核对和确认后，教务处

才能下达教学任务、拆合班和安排实验组数。 

核对过程中，如发现与该专业教学计划不符的课程或其他问题时，应及时与学校教务科联系更正。

如需对原计划课程做出调整，院系应提交有分管领导签字盖章的书面论证报告，经教务处审批同意后再

行修改。 

    教学任务中 2020 级各专业人数为预计招生人数，后期可能根据教育部、重庆市教委和学校的政策

和要求做小范围调整。 

四、教学任务落实 

1.落实开课教研室 

教务处完成教学任务拆合班和指定实验分组数上限后，由院系教务管理人员于 4 月 10 日前进入教

务系统“教学任务→院系任务维护→修改/批量修改教研室”，落实下学期本院系承担课程的开课教研室。

开课教研室安排后，才能进行后续的授课教师和实验分组安排工作。 

外国语学院、体育医学学院需在 4 月 10 日前与教务处协商完成板块课程、理论与实验课程时间段

的分配，以便排课的顺利进行。 

2.安排授课教师和实验分组 

各教研室于 4 月 10 日-4 月 17 日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教学任务→教研室任务维护→修改→提交审

核”，安排本教研室各门课程的教学秘书、领导课程教师和具体实验分组。教研室提交审核后，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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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后续的指定教材、排课、教学日历填报等工作。 

在安排授课教师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留学生授课教师原则上应安排具有三个月以上海外学习、研修、工作经历或参加过英语提高

班培训的教师，且需经过试讲，试讲合格后才能安排给留学生授课。如有特殊情况，须报教务处审批。 

（2）因成教课程不参加网上评教，故不能安排教师仅上成教课程。 

（3）教学秘书、课程领导教师均可登录教务系统填报教学日历，课程成绩录入只能用教学秘书帐

号进行。 

3.教材指定 

下学期教材选用和征订方式可能有所变化，具体见后续的教材选用和征订通知。 

五、教学任务书打印 

在教学任务落实完后，各院系可以联系教务处打印教学任务书。教学任务书加盖分管校长签章后有

效，院系必须以教务处打印签章后的正式教学任务书为依据落实和执行教学任务，不得擅自修改教学任

务书。 

六、课表编排 

学校使用教务管理系统进行排课，具体安排如下： 

1. 排课的专业层次及分配：课表编排专业和学期分配原则上按重医大教〔2008〕106 号文件进行。

所有院系的普通本专科和成教业余课表均采用教务管理系统排课。 

2.行课时间表：行课时间表的正常授课节次为上午 1-5 节，下午 8-11 节，晚上 15-17 节。机动排课

时间（6-7 节，12-14 节，18 节）主要用于时间超长的实验课安排，其他课程原则上禁止安排在机动时

间上课。袁家岗校区的成人业余班上午从第 2 节开始，下午从第 7 节开始，晚上从第 14 节开始。 

3.课表编排时间为 4 月 20 日-5 月 22 日。所有的必修课和限定选修课均由各排课部门安排在各专

业班级课表上，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由教务科单独安排。 

4.课表编排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在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学生班级课程分布相

对均匀并具有连续性，要以有利于学生获取知识为前提。教师理论课教学原则上不超过 3 学时，实验课

原则上不超过 4 学时，每个教师每天上理论课原则上不超过 6 学时。如因教师人数少、教学资源限制等

原因出现教学安排困难需要调整或教学场地有特殊要求、教学内容较多导致授课时间延长等特殊情况

的，应提出申请，报教务处审批，同时教学秘书应及时告知教务处排课人员在课表上单独备注。 

5. 各院系负责的课表编排工作应于 5 月 22 日前结束。课表编排时各院系及教研室应统筹考虑，

防止出现授课教师、授课班级、授课场地冲突等情况发生，如有调整应及时通知教务科。各院系在课

表编排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规范排课，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出现困难应及时告知教务处，

便于及时协调和解决。院系排课和上报课表情况将计入院系年终绩效考核。 

6. 教室安排。袁家岗校区教学设施管理科和缙云校区教学与教学设施管理办公室负责安排上课教

室（6 月 1 日前），分别编排两个校区的教室课表，统计教室使用情况，负责教室调度等相关工作。对

于部分实验内容需在教室上的课程，请排课教师提前与两校区教室管理工作人员联系。 

7. 实验课表编排。实验教学管理中心负责实验室课表编排及实验室调度等相关工作。如因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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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课教师限制及实验内容超长等原因，导致实验课表的时间节次等信息与教务处排定的课表或学校

行课时间不一致时，各院系相关教研室或实验室教学秘书务必主动、及时向教务处排课老师处反馈，

及时在课表上更新和注明实际授课时间，务必保持实验课表与教务处课表一致，同时应在教学日历上

注明实际授课时间。 

8. 课表核对。上课教室安排完后，各院系应登录教务系统核对所有课表，有特殊情况时请在课表

备注说明。各教研室应根据教学任务书对所承担课程的课表进行仔细核对，防止出现授课教师、授课班

级、授课场地冲突等情况，并填写附件 4“教学任务安排情况核查表”。各院系应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

任务书对所辖专业各年级课表进行仔细核对，并于 6 月 15 日前报送带有院系管理部门和分管领导签字

盖章的附件 4、所辖专业纸质课表和电子文档至教务科备案，如有调整应及时通知教务处。 

9. 课表发布和查询。教务科于 7 月 1 日前发布正式课表，课表一旦公布后原则上不再调整。各院

系、教研室、学办、教师和学生均自行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查询课表。各院系自行编排的课表应及时通

知教研室、教师、学办和学生，同时发送给承担课程的其他学院。 

七、教学日历填报与审核 

教研室账号、教学秘书和领导本课程教师的个人账号均可以登录教务系统进行教学日历填报。根据

本次教学安排，各教研室和授课教师应于 6 月 1 日前登录教务系统完成教学日历的填报并提交审核。 

（一）教学日历填报 

1.教学日历的学时、授课教师、实验分组等信息务必要填写清楚和准确，教务系统将全部依据教学

日历来进行教学工作量核算、学生评教、调停课申请，并根据教学日历填写情况生成教师的个人课表。 

2.应严格按照校历和教学大纲填写教学日历，教学日历授课日期、周数、节次等信息应严格按照课

表安排填报，授课时间务必和课表保持一致，因授课内容超长与学校行课时间不一致时，应在教学日

历上注明具体授课时间；  

3.实验内容填报时，即使每次实验分组的实验教师相同，也必须填写每一次实验、每一个实验小组

的授课教师及实验学时数；  

4.原则上应至少安排两名教师承担同一门课程的理论课教学，初级职称教师不能单独承担一门课程

的教学或作为领导本课程的老师，如有特殊情况须报教务处审批； 

5.应写明每次授课或实验、实习内容和学时，考试、复习等环节不能作为授课内容填写； 

6.教学录像可作为教学资料，用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

观看录相上，填报教学日历授课内容时，不应将整节课安排成观看录相，建议将录像内容上传至学校的

在线学堂供学生学习； 

7.国家法定节假日当天（不含调休日）、运动会期间均不安排授课（成人业余班除外）。 

（二）教学日历审核 

1.教学秘书和教研室主任（或课程负责人）应根据教学任务书和课表，在教务系统上进行初审，核

对教学日历有无漏填，核对教学日历授课时间与课表是否一致，同时对授课内容和授课教师进行审核把

关。请务必仔细审核，防止授课教师冲突、授课时间与课表不一致等情况发生，对不符合要求的教学日

历要及时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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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系教学管理部门通过教务系统对教研室提交的教学日历进行再次审核，主要审核填报格式、教

师职称、授课学时、授课时间等内容，审核完毕后提交教务处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教学日历要及时返

回教研室更正。 

3.经教务处审核完成的教学日历，由教学秘书、教研室主任（或课程负责人）、院系教学管理部门

和院系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后，由院系汇总收齐后于 6 月 15 日前报学校教务处。教学日历报送情况将计

入院系年终绩效考核。     

八、学生选课 

为规范管理，所有全校性公共选修课、限定选修课均由学生根据本人实际情况按学校规定进入教

务管理系统选修课程，不得由任课教师或其他人员随意添加学生名单。凡未登录教务管理系统选修的学

生，所上课程均不记载成绩。凡选课人数不足 30 人的课程，学校不单独开班，请任课教师和学生及时

上网查询课程选课人数和选课名单。 

1.必修课：必修课由学生本人登录教务系统选课，选课时间另行通知。 

2.限定选修课：为保证学生正常选课，请教研室于 4 月 17 日前安排好各门限选课的教学秘书和课

程领导教师，如部分课程有选课人数限制请提前报教务处处理。学校预计于 4 月 17 日-4 月 25 日开放

给学生选课。 

3.全校性公共选修课：请主讲教师认真填报全校性公共选修课教学要求，对选修的人数、专业、年

级、上课时间的要求填写后由院系汇总于 5 月 22 日前报学校教务科。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的上课时间为

学期开学后第三周，选课时间另行通知。 

九、实验课安排 

1. 教学任务书下到实验教学管理中心的独立设置的实验课：该类课程由实验教学管理中心负责填

写教学日历、联系上课时间、落实上课的实验室、排课以及实验课的准备工作、组织学生考试、报送成

绩等教学运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其他相关院系密切配合。 

2. 教学任务书下到各院系的课内实验或独立设置的实验课：该类实验课的安排由接收学校教学任

务书的院、系（部）负责填写教学日历、联系上课时间、落实上课的实验室和实验课的准备工作、组织

学生考试、报送成绩等教学运行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凡是实验课教学地点需在缙云校区实验教学中心进

行的，应主动与实验教学中心联系，实验教学中心密切配合作好课程教学的相关准备工作。 

请各院系高度重视教学任务安排工作，积极组织院系教学管理部门和教研室按学校要求认真、及时、

准确地完成好以上各项工作。 

附件：1. 2020-2021 学年校历 

2. 2020 年 7 月两校区教学或下基地实习情况 

3. 2020-2021 学年第 1 学期教学任务时间安排表 

4.教学任务安排情况核查表 

5.教学任务安排流程图 

重庆医科大学教务处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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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2020 年 7 月离开缙云校区进行教学实习的专业 

专业 学制 2018 级 2017 级 2016 级 备注 

临床医学（5+3） 
8 

    131  回校本部实习 

临床医学（儿科学方向）（5+3）     50  回校本部实习 

临床医学（留学生） 6     96  回校本部教学 

临床医学（一系） 

5 

    552  回校本部实习 

临床医学（二系）     179  回校本部实习 

儿科学     209  回校本部实习 

临床医学（三系）   99    附属永川医院教学 

临床医学（专升本）   54    附属永川医院教学 

预防医学   103    附属永川医院教学 

生物医学工程   38    附属永川医院教学 

临床药学   72    涪陵、遂宁中心医院教学 

精神医学   83    回校本部教学 

麻醉学   194    回校本部教学 

基础医学     41  回校本部实习 

预防医学     94  下基地实习 

中医学     167  下基地实习 

针灸推拿学     99  下基地实习 

中西医临床医学     84  下基地实习 

护理学 

4  

518     回校本部教学 

医学影像技术 59     回校本部教学 

康复治疗学 58     回校本部教学 

口腔医学技术 30     回校本部教学 

医学检验技术   134    下基地实习 

合计   665  777  1702  3144  

      
（二）2020 年 7月回缙云校区教学的专业 

专业 学制 2018 级 2017 级 2016 级 备注 

基础医学 5   44   从成都回 

合计     44   44 

      
（三）2020 年 7月校本部进入实习的专业 

专业 学制 2017 级 2016 级 2015 级 备注 

临床医学（留学生） 6     98    

麻醉学 

5 

  200      

医学影像学 191 197      

口腔医学   79     

临床药学   68     

生物医学工程   42  
 

从永川回校本部实习 

护理学 

4  

615       

康复治疗学 71       

医学影像技术 67       

口腔医学技术 37       

医学实验技术 38       

合计   1019 586 98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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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2021 学年第 1学期教学任务安排时间表 

 
请各院系和教研室严格按照各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在各时间节点，教务处不再提醒。各时

间节点应完成的工作和材料上报情况，将计入院系年终绩效考核。 

日  期 工作事项 

4 月 3 日前 【学生学院】核对所辖专业下学期教学计划，报教务科备案 

4 月 10 日前 

【教务处】下达教学任务、拆合班、实验分组 

【外国语学院、体育医学学院、教务处】完成板块课程时间安排 

【开课学院】落实开课教研室 

4 月 10 日-4 月 17 日 【教研室】安排课程教学秘书、领导课程教师、实验分组授课教师 

4 月 17 日-4 月 25 日 【教务处】限定选修课选课、英语 3 选课、体育 3 选课 

4 月 20 日-5 月 22 日 

【教务处】教务处课表编排，教学任务书打印 

【开课学院】学院课表编排，报送公共选修课教学要求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实验课表编排 

6 月 1 日前 

【袁家岗和缙云校区教室管理部门】安排上课教室 

【教研室】教学日历填报 

【教务处】公共选修课任务安排 

6 月 8 日前 【开课学院、教研室】审核教学日历 

6 月 15 日前 

【教务处】审核学院课表和教学日历 

【开课学院】核对教研室课表，报送纸质课表 

【学生学院】核对班级课表，报送纸质课表和学生实习计划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核对实验课表 

7 月 1 日前 

【教务处】教学日历盖章，发布课表，必修课选课 

【开课学院】报送教学日历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公布实验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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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     学年第  学期教研室（课程组）教学任务安排情况核查表 

学院名称 开课教研室（课程组）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课程名称 教学班 
与教学任务书 

是否一致 

课表与教学任务书 

是否一致 

教学日历与课表 

是否一致 

          

          

          

          

          

          

          

          

          

          

核对人签字 
 

教研室主任（课程负责人）签字 
 

院系教学管理人员签字 
 

院系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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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重庆医科大学教学任务安排流程图 

 


